附件3：
2026年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
“绿色通道”引进人才评价表填报说明
一、专业层次方面：
1.一流大学认定，以《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》（教研函〔2022〕1号）为准。
2.一流学科认定，本科一流专业认定以教育部高教司2019、2020、2021年分三批公布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为依据。报考人员须提交对应官方文件佐证材料或院校官网公示截图（截图需附带完整网页网址）。研究生一流学科认定以《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》（教研函〔2022〕1号）为依据，所学专业须属该学科内专业。未按要求提供材料者，不予认定一流专业相关资格。
3.海外学历报名人员，须提供获得奖学金证明文件材料（证明文件材料属外文的，须提供翻译文本）。
4.海外学历学校排名，以报名人员毕业当年该校权威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最高为准（综合大学排名参考：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、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、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世界大学排名、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执行。报名人员需提供毕业当年权威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文件，无法提供的，需提供2026年权威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文件）。
二、成绩业绩方面：
以学校出具的加盖印章的研究生成绩单为准，按照表内对应分值赋分。不能提供有效成绩单的，不得分。学校成绩单未体现GPA的，按下列计算方法计算GPA。
GPA计算方法：
GPA＝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÷所学课程学分之和。
课程学分绩点=课程绩点×学分数。
课程绩点=4-3（100-X）^2/1600（60≤X≤100， X 为百分制课程分数）。
三、研究成果方面：
需提供检索页、扫描文本及作品文件。（发表的论文且被SCI或EI收录的，须提交科技查新站的检索页扫描件，审核以科技查新站的检索为准，网站打印的检索不作为参考；）
四、荣誉方面：
1.荣誉等级认定上以颁发、授予单位的级别为准，以表彰文件、表彰证书、获奖证书、荣誉证书等用章单位作为认定依据。国家级指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或颁发的荣誉，省级指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及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党委、政府授予或颁发的荣誉，市级指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党委政府委办厅局及市党委、政府授予或颁发的荣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在校期间获得“国家奖学金”（参照省级荣誉赋分）和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（参照市级荣誉赋分）的，获奖次数不累计计算，只按一次计算。其他类型奖学金不计分。
3.学校授予的荣誉不计算得分。
4.各类协会、社会组织、组委会发放证书的不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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